
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教師級職務延聘及公開作業辦法  

                                                         112 年 5 月 2 日臨時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師法、嘉義市國民中小學暨幼 

                兒園學校教師聘約準則及本校聘約要點，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兼)任、代理代課及資源班之教師職務及授課時數編排，除有其他法 

               令規定外，均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級職務分配公開作業定於  6  月14  日前作業完畢。新學年度接受本校續聘及長 

               期聘任教師依積分高低選填志願。教務處應於 5 月 20 日前，公告積分審核 

               日期，教師應於教務處公告之積分審核日期，將積分計算之相關資料送教務   

                 處審核積分，並繳交積分相關證明文件正本。教務處應於級職務分配公開作 

                  業前 5 日，排定積分順序表公布，且於級職務公開作業前做成各職務缺額之 

                統計表，而後公布之。 

第四條    提出調動之教師若於縣內外介聘作業結束後確定未調動成功，仍可參加級職 

               務分配公開作業。 

第五條    一、三、五學年級任無法帶班直升者，應於 5 月 25 日前書面知會教務處， 

               否則視為直升或續任（因不可抗力或接任組長等特殊原因者不在此限）。 

               不帶班直升者，其積分排序應排於該年度排序表最後一位。（若同時有 2 位以 

              上不帶班直升，其排序方式同本校績分辦法) 

第六條    教師於學年中因故停、離職，其遺缺由教務主任在不損及其他教師應有權益 

                下安排處理之。 

第七條    新進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之職務、課務，由教務處參酌其專長、意願分配 

                之。 

第八條     「教師級職務異動積分表」，列為本辦法之附件，但藝能科任教師應以相關科系 

                為優先擔任，包括：英語、資訊、體育、自然、美術、音樂教師，以專長 

               優先。 

第九條    積分相同之教師，以比較在本校年資多寡方式（超額職務以資深者優先，不 

                足額職務以資淺者優先）決定之。年資相同者，當場抽籤決定之。 

第十條    無人申請或申請不足額之職務，由校長依學校需求，擬具延聘名單，於諮詢 

               後聘任之。 

第十一條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重大傷病卡之教師，得優先於一般教師選填職務。 

第十二條    公開作業前先進行組長缺額之補實。 

                    公開作業順序： 

 一、具本辦法第八條所列專長資格人員。 

 二、領有殘障手冊、重大傷病卡之教師。 

 三、兼任行政職務連續3年(含)以上。 

 四、在當年已連續擔任本校高年級導師4 年以上者得先選填其他級職務。其所稱連  



          續年資得以含育嬰、侍親、進修等留職停薪復職後之前後連續年資計算。 

   五、其他教師職務。 

第十三條    級職務分配公開作業，以本人親自到場為原則，不克到場者，必須以委 

                    託書委託他人代理。未到場、未委託，視同棄權，其分配排於最後，並 

                     由教務處代填。 

第十四條    各項職務之附帶義務，級任、科任教師選填該項職務後即應遵守，拒 

                   絕接受或配合者，應由負責業務的主管提報級職務延聘委員會，於下 

                   年度積分審核作業時將其積分排序調降到最後。(若同時有2名以上，其 

                   排序方式同本校績分辦法) 

                   各項職務之附帶義務如下： 

              一、全校性或各學年所舉辦之各項教育活動應積極配合計畫內容協助辦理。 

              二、教師職務確定後應進入主要授課領域之學習領域課程小組、各學年課 

                      程小組及教師專業社群。 

              三、自然：指導校內外科展、協辦校內外科學活動、校園植物辨識、自然 

                                 教室布置管理與維護及其他與學科教學相關之配合事項。 

              四、音樂：音樂比賽、音樂會、團隊訓練、音樂教室布置管理與維護、辦 

                                  理教學成果發表，及其他與學科教學相關之配合事項。 

              五、美術：指導美術比賽、節慶校園布置、會場布置、辦理教學成果發表   

                                  校園藝廊布置管理與維護，及其他與學科教學相關之配合事項    

              六、體育：指導體育團隊、校內體育活動競賽裁判、場地器材、辦理教學 

                                  成果發表，及其他與學科教學相關之配合事項。 

              七、社會：指導主題探究，及其他與學科教學相關之配合事項。 

              八、英語：指導各項英語競賽(說故事、歌唱、讀者劇場等)、辦理教學成 

                                  果發表、英語教室布置管理與維護、規劃校園雙語環境布置、 

                                  教職員工生英語學習活動、協助英語日布置與宣導，及其他與 

                                  學科教學相關之配合事項。 

               九、資訊：指導資訊競賽及評審、辦理教學成果發表、協助電腦教室維護 

                                  管理，及其他與學科教學相關之配合事項。 

               十、全校教師有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比賽的義務，以語文(含答喙鼓)、科展 

                        (含數學)、社會三項志願分組組成指導團隊，輪流擔任指導。 

                       本校教師級職務延聘委員會由教務主任召集四處主任、各學年及科任 

                       各推派1名代表組成 。 

    第十五條    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原則如下： 

    依「嘉義市國民小學教師授課節數編排要點」所附之「教師每週授課節數   

    標準表」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校行政裁量處理原則如下： 

                一、各處室如基於教學、行政或特殊專長需要，在徵得當事人同意後，至 



                            多裁量一至六學年各 2 名員額；藝能科、知識科(英語、資訊、自然、社 

                            會)各 2 名員額，其名額由各處協調分配之。 

 二、組長及行政裁量缺應呈現在級職務分配表上，而釋出的職務量應等同或 

    大於可填選職務的老師數。 

                 三、每位教師皆要選填志願，不得棄權。 

 四、兼任輔導教師因工作需求應由具有輔導相關科系之教師擔任為原則， 

        由輔導處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置輔導教師實施要點」聘任，排除於行政裁量名額。（112學年度，49 

         班設置專輔2人，兼輔1 人） 

第十七條    級職務分配完成，非因特殊因素，不得更換   

第十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1*   興嘉國小教師專長認定參考表 
 

    英語 

須具有下列 4 款資格之ㄧ者： 

一、國民小學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證書。優先 

二、畢業於英文（語）相關系所者、畢業於外文系英文（語）組者（含未分組

之外國語文系，並經畢業之大學開具主修英文之證明者）、畢業於英文（語）

輔系者、國民小學英語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結業者。 

三、修畢各大學專為國小英語教學所開設之英語 20 學分班者。

四、達到 CEF 架構之 B2 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資訊 

教師甄選(資訊類)合格或資訊相關系所 

具有資訊教學經驗 

指導數位科技相關競賽證明 

    體育 

具有下列條件者優先，並依以下條列順序依序選填： 

一、體育運動相關系所畢業之國小體育教師。 

二、取得大專校院體育相關系所進修學分8學分以上之國小體育教師。 

三、具有本校體育校隊發展項目之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核發之C級以上教練證

之國小體育教師。 

四、具有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核發之C級以上教練證之國小體育教師。

五、具有全國性單項運動協會核發之C級以上裁判證之國小體育教師。 

六、具教育部體育署核發之「體育專業證照」（包括：國民體能指導員證、學校

體適能指導員證、運動傷害防護員證、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之國小體育

教師。 

    自然 

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優先、 

理工相關科系 

自然教學經驗 

    美術 相關科系、所(組)優先。 

    音樂 相關科系、所(組)優先。 



附表 2*各類身分與積分審查標準參考表 
 

各類身分與積分審查標準 

/ 審查項目與積分核算 

審查項目 

年資 獎 

懲 

進 

修 

服 

務 本校 他校 

一、優先身分選填 
 

 第一類:具有相關專長者(限填該領域) 

積分相同。比較在本校年資多寡方式決定之 
年資相同者，當場抽籤決定之。 

● ● ● ● ● 

第二類: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重大傷病卡 

不計本校年資，優先於一般教師選填職務。 ● ●    

第三類：接任行政職務連續3年(含)以上 

比較行政年資長短。年資相同者，當場抽籤

決定之。 
●     

第四類: 連續擔任本校高年級導師4 年以上 

比較在本校年資多寡方式決定之。年資相同 
者，當場抽籤決定之。 

● ● 

 

 

 

 

 

 

二、其他職務之選填(非優先之一般教師) ● ● ● ● ● 

三、積分相同:比較在本校年資多寡方式決定之。年資相同者，當場抽籤決定之。 

 

 

 

 

 

 

 

 

 

 

 

 

 



） 

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教師級職務異動積分表 
到職日期： 年 月 日 
 
 
 
 
 
 
 
 
 
 
 
 
 
 
 
 
 
 
 
 
 
 
 
 
 
 
 
 
 
 
 
 
 
 
 
 
 
 
 
 
 
 
 
 
 
 
 
 
 
 

壹、基本資料 

教師姓名 年齡 學歷 科系 

    

貳、優先選填職務（勾填此 4 項者請檢附證明文件，並依本法第 8、9、11、12 條辦理*附表 1.2） 

□1.專長認定(○英語、○資訊、○自然、○體育、○美術、○音樂) *如教師專長認定參考表 

□2.領有殘障手冊、重大傷病卡 

□3.兼任行政職務連續3年(含)以上 

□4.已連續擔任本校 4 年高年級導師 

參、擔任職級務：(108.08.01 至 112.07.31) 

111 學年度 110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肆、選填志願（必填內參） 1.志願一（ ） 2.志願二（ ） 3.志願三（ ） 

項目 伍、內容（請在級職務積分審查時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各身分審查項目附表 2 自評 審核 

年
資
5
分 

本校共 年（每年 1 分，未滿 1 年以 1 年計） 

他校共 年（每年 0.5 分，未滿 1 年以 1 年計） 

(以上年資皆含連續 3 個月以上之代理教師年資)。 

  

獎
懲 

在本校 2 年內之獎懲（110.06.01 至 112.05.31）(無上限) 

記大功次（每次 9 分），記功次（每次 3 分），嘉獎/申誡次（每次加/減 1 

分），獎狀(每張0.5分)。(與教學無關、非指導學生或代表參賽的敘獎，不列計) 

凡在本校 2 年內，曾受記過以上者，僅填寫基本資料，由學校逕行分派 

  

進
修
5
分 

在本校 2 年內之進修（110.06.01 至112.05.31） 

參加研習持有證明計 小時（每小時以 0.05 分計）。 

  

服
務 

在本校 2 年內（110.06.01 至112.05.31）有特殊貢獻（無上限）： 
1.擔任校內音樂、體育團隊、語文競賽訓練者，每項每年 3 分。 
2.擔任考核會委員、教評會委員，每項每年 1 分。 

3.擔任學年主任、組長、高年級導師、午餐出納，每項每年 3 分； 

     副學年主任、科任主任，每年 1 分。 

4.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指導學生參加校外比賽有具體事實，每項比賽 

  1 分。 

5.參與學校各項專案計畫：  
  (1)嘉義市級社群：貢獻平台級 3 分、跨校社群級 2 分、校內社群級 1 分 
  (2)專案參與：教育部級 3 分、市級 2 分、校級 1 分。 
  (3)雙語教學：3分。 

6.各領域召集人每項每年 2 分，副領域召集人每項每年 1 分。 

各級社群召集人，每社群每年 2 分。 

7.綠色學校網站獲得葉片獎勵，每件 0.5 分，一學期上限 3 分。 

8.其他(協助各處室經常性業務，請列舉，每項1分) 

  

積分總計 
  

填表人簽章       審核人簽章  

 



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教師級職務異動注意事項 

 
一、積分審查時間：112/5/31(星期三)全天。
二、積分審查流程： 

(一)教師事先填寫績分表自評欄。 
(二)人事室審核年資及獎懲項目。  
(三)教務處審核進修及服務項目。
三、績分排序公告： 

(一)公告時間：112/6/1(四)下午16時前。 
(二)公告地點：教務處公佈欄及興嘉活力群組。 

四、級職務選填時間：112/6/14 (三)下午13時30分(三樓會議室) 

五、教師級職務異動訊息及表件，請至學校網站首頁最新消息下載。 

六、教師如因事無法親自填選級職務教師，請填寫委託書代理，不得棄權。 

 

(委託書格式如下，需要者可自行影印使用) 
 

 

 

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教師級職務異動作業委託書 

 

立委託書人(                      ) 
 

因有要事無法親自選填興嘉國小 112 學年度教師級職務，

特委託本校老師(                    ) 代理選填， 

並同意遵照校內選填辦法排定級職務。 

此致 

嘉義市興嘉國民小學 

委託人： 

受委託人：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日 


